	湛江市财政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补发办事指南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内容

	1
	事项名称
	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补发

	2
	法律依据
	《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73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  

会计从业资格管理的实施办法》（粤财会〔2013〕50号）。


	3
	审批条件
	因遗失和毁损申请补发

	4
	申请材料
	1.登陆广东省会计信息服务平台填写并打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

业资格证书补发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；填写并打印《广东省会计从业资

格人员基础信息表》1份.。

2.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委托他人代办的，需同时携带

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3 因遗失申请补发证的，应提交在公开发行报刊或网站履行公告程序

的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
4.因毁损申请补发证书的，应提交毁损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原件及证

书毁损的情况说明。



	5
	申请表格
	　

	6
	办理程序
	窗口受理—窗口审查—科领导审查—科领导签批—窗口办结、发证。

	7
	办理时限
	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，承诺时限，即办。

	8
	收费依据和标准
	不收费

	9
	所出证照及有效期
	　

	10
	办理地点
	湛江市体育北路15号，湛江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

	11
	联系电话
	3197187

	


